
附件1

交通运输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目录

序号 审批服务事项 证明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名称、文号及条文内容
审批层级和部

门
开具单位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1

道路货物运输

经营许可（不
含道路危险货
物经营许可）

道路运输车辆
检测合格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国务院令第709号

2019年3月2日修订）第二十一条：申请从事货运经营
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
并经检测合格的车辆；

师市交通运输局

汽车检验检测机
构

1.强化与市场监管部门、公安交
警部门等登记许可信息共享；2.

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后2个月内
对申请人的承诺事项是否属实进
行行政协助核查、现场检查等。

3.对不符合条件开展经营的，依
法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整改或

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要依法
撤销许可证件。

2 机动车辆行驶证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2005年6月16日交通
部发布  根据2019年第17号交通运输部令修正）第八条 
申请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的，应当依法向市场监督管

理机关办理有关登记手续后，向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提出申请，并提供以下材料：（三）机动车辆行驶证、

车辆技术等级评定结论复印件；拟投入运输车辆的承诺
书，承诺书应当包括车辆数量、类型、技术性能、投入
时间等内容。

公安交警部门

3
拟投入运输车
辆的承诺书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2005年6月16日交通
部发布  根据2019年第18号交通运输部令修正）第八条 
申请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的，应当依法向市场监督管

理机关办理有关登记手续后，向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提出申请，并提供以下材料：（三）机动车辆行驶证、

车辆技术等级评定结论复印件；拟投入运输车辆的承诺
书，承诺书应当包括车辆数量、类型、技术性能、投入

时间等内容。

申请人



4

道路货物运输

经营许可（不
含道路危险货
物经营许可）

符合条件的驾
驶人员证明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2005年6月16日交通

部发布  根据2019年第17号交通运输部令修正）第八条 
申请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的，应当依法向市场监督管

理机关办理有关登记手续后，向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提出申请，并提供以下材料：（四）聘用或者拟聘用驾
驶员的机动车驾驶证、从业资格证及其复印件。

师市交通运输局

公安交警部门、

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

1.强化与市场监管部门、公安交
警部门等登记许可信息共享；2.

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后2个月内
对申请人的承诺事项是否属实进
行行政协助核查、现场检查等。

3.对不符合条件开展经营的，依
法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整改或

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要依法
撤销许可证件。

5
安全生产管理
制度文本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2005年6月16日交通
部发布  根据2019年第17号交通运输部令修正）第八

条：申请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的，应当依法向市场监
督管理机关办理有关登记手续后，向县级道路运输管理

机构提出申请，并提供以下材料：
（五）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文本；

申请人

6

道路旅客运输
站经营许可

相应的专业人
员和管理人员

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国务院令第709号

2019年3月2日修订）第三十六条：从事道路运输站
（场）经营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二）有相应的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

师市交通运输局

税务主管部门

1.强化与市场监管部门、税务主

管部门、交通运输部门等登记许
可信息共享；2.向社会公开承诺
内容，加强社会监督；3.在作出

行政许可决定后60天内对申请人
的承诺事项是否属实进行现场检

查。对不符合条件开展经营的，
依法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整改
或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要依

法撤销许可证件。

7
相应的设备、

设施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国务院令第709号
2019年3月3日修订）第三十六条：从事道路运输站

（场）经营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三）有相应的设备、设施；

申请人

8
业务操作规程
和安全管理制

度文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国务院令第709号
2019年3月4日修订）第三十六条：从事道路运输站

（场）经营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四）有健全的业务操作规程和安全管理制度，包括

服务规范、安全生产操作规程、车辆发车前例检、安全
生产责任制，以及国家规定的危险物品及其他禁止携带

的物品（以下统称违禁物品）查堵、人员和车辆进出站
安全管理等安全生产监督检查的制度。

申请人



9

出租汽车经营

许可

投资人、负责
人资信证明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21年第16号）第九条：（二）投资人、负责人身份、
资信证明及其复印件，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和

委托书；

师市交通运输局

金融机构

1.对通过告知承诺方式取得资质

许可的企业，在60天内通过行政
协助核查、现场核查等开展许可
条件核查，发现虚假承诺或者承

诺严重不实的要依法处理；2.开
展服务质量信誉考核测评，建立

出租汽车经营者信用档案并依法
向社会公开信用记录。3.依法及

时处理投诉举报。

10
经营场所、停
车场地有关使

用证明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21年第16号）第九条：（六）经营场所、停车场地有

关使用证明等。

相关土地房屋产
权登记部门

11

经营管理制度

、安全生产管
理制度和服务

质量保障制度
文本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21年第16号）第九条：（五）巡游出租汽车经营管理

制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服务质量保障制度文本。

申请人

12

出租汽车驾驶
员客运资格证

核发

无交通肇事犯
罪、危险驾驶

犯罪记录，无
吸毒记录，无

饮酒后驾驶记
录，最近连续3

个记分周期内
没有记满12分
记录的材料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19年第18号《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出租汽车驾驶员从

业资格管理规定>的决定》已于2016年7月26日经第17次
部务会议通过，自2016年10月1日起施行。）                                

第十一条：申请参加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的，
应当提供符合第十条规定的证明或者承诺材料：

（二）无交通肇事犯罪、危险驾驶犯罪记录，无吸毒记
录，无饮酒后驾驶记录，最近连续3个记分周期内没有记
满12分记录的材料。 师市交通运输局

公安部门 1.强化与公安交警部门信息共

享，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后60天
内，通过部门协助核查查验申请

人承诺事项是否属实；2.对不符
合条件开展经营的，依法责令限
期整改，逾期不整改或整改后仍

达不到要求的，要依法撤销许可
证件。3.向社会公开承诺内容，

加强社会监督。

13
无暴力犯罪记

录的材料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19年第18号《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出租汽车驾驶员从
业资格管理规定>的决定》已于2016年7月26日经第17次

部务会议通过，自2016年10月1日起施行。）                                
第十一条：申请参加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的，
应当提供符合第十条规定的证明或者承诺材料：

（三）无暴力犯罪记录的材料。

公安部门



14

经营性客运驾

驶员从业资格
认定

3年内无重大以

上交通责任事
故记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国务院令第709号
2019年3月4日修订）第九条：从事客运经营的驾驶人
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三）3年内无重大以上交通责任事故记录。

师市交通运输局 公安部门

1.强化与公安交警部门信息共
享，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后60天

内，通过部门协助核查查验申请
人承诺事项是否属实；2.对不符

合条件开展经营的，依法责令限
期整改，逾期不整改或整改后仍
达不到要求的，要依法撤销许可

证件。3.向社会公开承诺内容，
加强社会监督。


